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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C-500 

國立臺北藝術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理要點 

103 年 6 月 3 日 102 學年第 2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為有效管理及運用本校研究發展成果，並推動產學合作及技術研發，特訂定本要

點。 

二、 本校人員於任職或在校期間，因職務所產生或利用本校資源所完成之研發成果及

該成果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以下簡稱研發成果），包括著作權、專利、商標、營

業秘密及其他智慧成果之管理及運用係依本要點辦理。 

前項所稱本校人員包含所有參與研發成果產出之教師、職員、學生、研究及助理

人員（以下簡稱研發人員）。 

校外人員參與本校以校務基金或政府經費所產生之研發成果，並列為發明人或創

作人者（以下簡稱發明創作人員），適用本要點規定。 

政府機關所委託或補助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計畫研發成果管理方式另有規定者，

從其規定；如無規定者，依本要點辦理。 

三、 研發成果屬著作者，其權利之歸屬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之規定；屬專

利者，其權利之歸屬依專利法第七條、第八條之規定；屬營業秘密者，其權利之

歸屬依營業秘密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其他研發成果權利之歸屬，依政府相關

法令之規定辦理。 

與外界合作或接受委託案所產生之研發成果，於前項規定範圍內，得參酌資本與

勞務比例、研發貢獻度，於契約中明定相關權利義務、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之歸

屬及有關權益收入之分配比例。 

四、 本校研發成果由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統籌管理。  

為審查研發成果專利、技術移轉及其他重大運用規劃事項，應成立研發成果管理

委員會，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審議案件所屬領域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另依審

議案件性質遴聘校內外管理、技術、專利或法律專家一至三人為委員。 

研發成果管理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議專利權之維護、讓與、信託及非授權之其他方案。  

（二）審議商標權之維護、讓與、信託及非授權之其他方案。 

（三）審議技術移轉案之本校權益維護及授權相關疑義事項。 

（四）審議重大研發成果運用案。 

（五）審議研發成果運用利益衝突之資訊揭露及利益迴避相關事項。 

（六）審議其他與研發成果保護與運用相關案件。 

五、 歸屬於本校之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申請或登記，應以本校為申請人。 

多人參與之研發成果為著作發表時，所有創作人皆應列名。 

六、 本校研發成果出版，得依本校出版品管理要點辦理。 

七、 本校研發成果進行技術移轉或授權運用時，他方應以權利金、技術作價股權或雙

方同意之其他方式回饋本校，並以合約明定之。 

本校研發成果技術移轉或授權以非專屬授權為原則，惟考量技術利用與產業發展

之綜合效益時，得依相關規定辦理專屬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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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保密原則 

研發人員、研發成果管理委員及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管理、維護、運用及推廣之

相關業務參與人員（以下簡稱相關業務人員），對於其所知悉或持有會議或技術相

關內容，應負保密義務。 

依本要點辦理技術移轉及授權時，應要求申請移轉及授權之廠商及與其相關之個

人負保密義務。 

九、 研發人員義務如下︰ 

（一）研發人員因抄襲或侵權等不法手段獲得之研發成果或其權利，研發人員應負

一切法律責任。 

（二）研發人員應與本校共同實施該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之管理、維護、運用及推

廣。 

（三）研發人員於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之取得、維護、管理、運用、推廣、訴願、

訴訟及其他爭議解決機制程序時，應對其研發內容負釋明或證明之責。 

十、 研發人員、研發成果管理委員及相關業務人員，在進行智慧財產權申請及確保國

內外權利、授權、讓與、收益、迴避及其相關資訊之揭露、委任、信託、訴訟或

其他一切與管理或運用研發成果有關之行為，其迴避及相關資訊之揭露，應符合

本校所定利益衝突迴避原則。 

十一、 研發成果權益收入分配方式 

本校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因管理、維護、運用、推廣所取得之權益收入，扣除

應依「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要點」必要繳交資助機關之費用

後，除法令規定、契約另有約定，依其規定辦理外，於分配本校校級行政管理

費 25%後，依研發成果發明創作人、本校參與單位及其他研發人員或相關業務

人員等貢獻比例，依個案簽請校長核定後分配之。 

十二、 權益收入管理方式 

依第十一點權益收入分配予發明創作人時，得於下列管理方式中擇一或區分比

例同時採用以管理該項收入： 

（一）撥付予發明創作人個人，並依政府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二）納入發明創作人本校研究團隊後續研究經費。 

（三）納入發明創作人所屬單位研發成果管理運用經費。 

依前項第二、三款規定設置之權益收入經費，應由本校設置專屬之權益收入經

費代號帳戶。以該帳戶經費購置之物品及財產，其所有權歸於本校，並依本校

相關財產管理辦法管理之。 

十三、 本校研發人員如有違反上述各項規定之情事，得按情節輕重依本校相關規定議

處。 

十四、 本要點若有未盡事宜，悉依「科學技術基本法」、「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

歸屬及運用要點」、「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其他相關法令辦理，

或由研發處另訂規範補充之。  

十五、 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續提校務會議審議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

正時亦同。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40025

